
國立成功大學第 18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10 分 

地點：臺北 

主席：陳美伶召集人 

出席：王育民委員、江耀宗委員、李伯璋委員、李偉賢委員、李德財委員、李羅

權委員(請假)、吳敏求委員、林財富委員、高慕軒委員、陳良基委員、陳

孟莉委員、陳貞夙委員、陳美伶委員、陳淑姿委員、陳運財委員、許渭州

委員、黃宇翔委員、蔡秀芬委員、劉孟奇委員(視訊出席)、鄭雅敏委員、

羅竹芳委員(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工作小組)李俊璋副校長、人事室任明坤主任、秘書室趙婉玲簡任秘書 

(作業支援小組)秘書室呂佩融主任秘書、王效文副主任秘書、謝漢東簡任

秘書、計網中心張瑞紘組長 

紀錄：(作業支援小組)人事室黃子庭組長、秘書室侯宜伶行政組員 

壹、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簡報—蘇慧貞校長 

(蘇慧貞校長離席) 

貳、 主席報告 

蘇校長及各位委員午安，本次會議李羅權委員出國請假，其他委員全數出席。 

參、 前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報告 

一、 確認如附件 1(P.9-14)。 

二、 案由一之執行情形二，因本次候選人人數未超過 8 人，無須實質討論。 

肆、 業務報告 

一、 依本校「第 18任校長遴選作業時程表」所列事項，工作報告如附件 2(P.15-

16)。

二、 殷允芃委員因故於 111 年 8 月 4 日請辭本校遴選委員，依本校「第 18 任

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推選開票結果」之順位，及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考量本遴委會委員(置 21 人)之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

各該類別代表總數三分之一(為女性 7 人)，故應由同類組(校友代表)同性

別(女性)之前臺南市政府主計處長陳淑姿委員遞補(已於 8 月 5 日回覆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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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擔任)。完成相關程序後，已於 8 月 9 日通知候選人有關委員異動事宜。 

三、 劉孟奇委員因有公務出國行程，111 年 8 月 23 日屬於居家檢疫期間，無

法參與實體會議。依本校「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4 條第

1 款第 8 項規定略以，召開實體會議時，於境外工作未能返國或經召集人

同意之委員，得以視訊方式出席。經召集人於 111 年 7 月 29 日同意劉委

員以視訊方式參與。 

四、 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有關

校長候選人如認與遴委會委員有法規所定應解除職務事由，或有具體事實

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候選人得以書面舉出原因及事實，向遴委會

申請解除其委員職務。本案前已通知 6 位候選人，至目前未有候選人提出

異議。另有關遴委會委員與校長候選人利益迴避審議已列於討論事項第一、

二案。 

五、 案內 6 位校長候選人經本校分別函請教育部、科技部查明是否涉有學術倫

理情事，經科技部以 111 年 7 月 4 日科部誠字第 1110039079 號、同年月

14 日科部誠字第 1110044141 號及教育部以同年月 4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10065309 號、同年月 18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10069628 號函回復，6 位

校長候選人皆無違反學術倫理規定之紀錄如附件 3(P.17-20)。有關校長

候選人資格審核已列於討論事項第四至九案。註：111 年 7 月 27 日起「科

技部」更名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決定：洽悉。 

伍、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會委員是否有應解除職務之情事，提請確認。 

說明： 

一、 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10 條及第 11 條規定辦理： 

第 10 條 候選人應於參加遴選之表件揭露下列事項：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大學校長資格之學經歷。 

二、聲明未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消極任用資格。 

三、學位論文名稱及指導者姓名。 

四、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曾擔任營利事業董事、獨

立董事、監察人或其他執行業務之重要職務。 

五、其他經遴委會決議應揭露之職務、關係或相關事項。 

遴委會委員與候選人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遴委會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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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 

二、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三、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曾同時擔任同一營利事業

董事、獨立董事或監察人。 

四、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曾同時擔任同一營利事業

決策或執行業務之職務。 

五、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曾同時任職於本校，且曾

有聘僱或職務上直接隸屬關係。 

六、其他經遴委會決議應揭露之職務、關係或其他相關事項。 

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後至遴定校長人選前，候選人或遴委會委

員有前二項規定應揭露之事項，亦應向遴委會揭露。 

遴委會委員與候選人間有前二項所定應揭露情形以外之事項，

得自行向遴委會揭露。 

第 11 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經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前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關係。 

遴委會委員有依前條第二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與第三項規定應揭

露之事項及依前條第四項規定自行揭露之事項者，應提遴委會

討論，作成是否解除委員職務或迴避之決議。 

遴委會委員有應解除職務之事由而未解除職務，或有具體事實

足認遴委會委員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教育部得以書面送交

本校轉請遴委會議決；候選人或遴委會委員並得以書面舉出其

原因及事實，向遴委會申請解除其委員職務。遴委會議決解除

職務前，應給予該委員陳述意見之機會。 

遴委會委員喪失資格或經解除職務所遺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

條訂定之遞補方式規定遞補之。 

二、 經書面審查本會委員與各候選人間之關係，尚無上開校長遴選辦法

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應解除職務之情事。 

決議：確認本會委員均無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應解除職務之情事。 

案由二：本會委員是否有須解除職務或迴避之情事，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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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4 款至第 6 款規定、第 11 條

規定辦理(請參見案由一之說明)。 

二、 復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5款

規定略以，遴委會委員與候選人間之有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

內，曾同時任職於同一機關（構）學校，且曾有聘僱或職務上直接

隸屬關係者，應向遴委會揭露。 

三、 次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13 條規定，遴委會就下列事項應單獨列

案逐案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 

(一)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與第四款規定審核候選人資格及選定校

長人選。 

(二) 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作成解除委員職務或迴

避之決議。 

(三) 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議決應解除職務之遴委會委員參與決議之效

力。 

四、 查本會委員已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

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與第 3 項規定應

揭露之事項及第 4 項規定自行揭露之事項。 

五、 本案決議方式採無記名投票，建議討論個案時由委員進行說明後先

行迴避，再由本會討論決議是否解除委員職務，如無須解除委員職

務，再行討論決議是否須迴避參與該候選人之相關議案。 

決議： 

一、 鄭雅敏委員(候選人：沈孟儒教授) 

(一) 無須解除委員職務。 

(二) 須迴避參與候選人沈孟儒教授相關議案。 

二、 陳淑姿委員(候選人：許育典教授) 

(一) 無須解除委員職務。 

(二) 無須迴避參與候選人許育典教授相關議案。 

三、 林財富委員(候選人：蘇芳慶教授) 

(一) 無須解除委員職務。 

(二) 無須迴避參與候選人蘇芳慶教授相關議案。 

案由三：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11年 4月 24日本校第 18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1次會議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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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決議刪除草案第 2 條全條文，爰須將本校「校長遴選辦法」

之簡稱規範於草案第 3 條，即現行第 2 條條文。 

二、 本案作業細則奉教育部 111 年 6 月 14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51050 號函復同意備查，如附件 4(P.21-22)。其中說明四之

(二)就第 12 條第 2 款第 1 目「未有如經委員投票後，獲全體委員

過半數者未達 2 人之後續處理機制。」函囑於相關程序開始前，透

過遴委會會議決議方式完備相關機制。 

三、 已於 111 年 8 月 2 日本校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討論通過，續提遴委

會審議。 

四、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流程圖。 

決議：修正後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流程圖如附件 5(P.23-28)。修正重點

如下: 

一、 第三階段之遴委會同意權投票不停止計票，刪除第二款第一目之一

後段規定。 

二、 修正第二款第二目推薦序投票結果樣態之順序，及增加繼續投票時，

採三輪投票為限之後續辦理程序。 

案由四至九：審核校長候選人資格案。 

說明：本校校長候選人資格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中央研究院院士、教授

或曾任相關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二、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

細則第 13 條：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機構之主管

職務合計 3 年以上，且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

所定條件。 

三、 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2 款：本校校長候選人須具

備曾任教授 5 年以上，並具有 3 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術行政經驗。 

決議：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審核後，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校長候

選人沈孟儒教授、許育典教授、陳宗嶽教授、詹寶珠教授、蘇芳

慶教授等 5 人符合資格(以姓名筆畫順序排序)。 

案由十：案由四至九經資格審查符合者，參與第二階段遴選之名單(2 至 8

人)，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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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本校「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10 條第 4 款略以，

符合資格者達 2 人以上時，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議決 2 至 8

人參與第二階段之遴選。如未達 2 人，遴委會應再次公告；每次公

告期間以不超過 14 日為原則，原符合資格者予以保留，直至符合

資格者達 2 人以上為止。 

二、 本次提送資格審查之人數介於 2 至 8 人間，擬請討論是否同意符合

資格者，全數參與第二階段之遴選並公告。 

決議：同意符合資格者(沈孟儒、許育典、陳宗嶽、詹寶珠、蘇芳慶)，

全數參與第二階段之遴選並公告。 

案由十一：有關本校第 18 任校長候選人「無意願參選者」，及「有意願參選

但未進入遴選程序第二階段者」之書面通知函，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10 條第 5 款規定

辦理。 

二、 被推薦人無意願參選者，草擬致推薦人函。 

三、 有意願參選但未進入遴選程序第二階段者，草擬致被推薦人函及其

推薦人函。 

決議：未符合法定資格者無須敘明相關規定，其餘照案通過如附件

6(P.29-31)。 

案由十二：有關本校校長候選人第二階段治校理念說明會與第三階段面談之

問答時間，及其問答採用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經查他校治校理念說明會之簡報與問答時間，彙整如附件 7(P.32)。 

二、 參考本校前次(103年)及他校治校理念說明會之規劃，草擬本校「第

18 任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流程與說明」。 

三、 依本校「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12 條第 1 款規定

略以，第三階段面談每位候選人之說明時間為 30 分鐘，詢答時間

為 20 分鐘。又，他校尚無相關公開資訊，擬請遴委會委員討論並

決議面談時間。 

四、 承前，另配合修正本校「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之第

11 條第 1 款第 4 目、第 12 條第 1 款及相關條文。 

五、 另，考量本次說明會增加遴委會委員線上視訊與提問、現場直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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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若有未及於遴委會決議事項，擬請遴委會同意授權由工作小

組規劃辦理。 

決議： 

一、 候選人簡報時間維持 30 分鐘，詢答時間延長為 60 分鐘。 

二、 第三階段面談每位候選人之說明時間縮短為 20 分鐘，詢答時間延

長為 40 分鐘。 

三、 配合修正本校「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11 條第 1

款第 4 目、第 12 條第 1 款，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8(P.33-35)。 

四、 本次說明會若有未及於遴委會決議事項，授權由工作小組規劃辦理。 

案由十三：本校教師「行使同意權人名冊」，提請討論。(如議程資料平臺：

案由十三附件) 

說明： 

一、 依本校「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11 條第 2 款及遴

選作業時程表，本校行使同意權人名冊提送本會審查後，於 111 年

9 月 23 日前公告。 

二、 查本校現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計有 1,288 人，預計於 111 年 9 月

23 日前報到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尚有 4 人，如渠等教師於公告日

前一日已完成報到程序，請同意列入行使同意權人名冊。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四：有關本校第 18 任校長遴選程序第二階段「教師行使同意權」投票

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參考本校前次(103 年)行使同意權作業，草擬本校「第 18 任校長候

選人之教師行使同意權投票通知與說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五：遴委會確認下次開會時間，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遴選作業預定時程表，擬安排遴委會第 3 次會議於 111 年 10 月

24 至 11 月 4 日間召開；為提高成會可能，再增加調查 10 月 22 至

23 日及 11 月 5 至 6 日。 

二、 已於 7 月 28 日發送遴委會第 2 次會議開會通知單時，併予調查遴

委會第 3 次會議時間，彙整可與會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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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先前委員提供之時段現可能有所異動。請以 10 月第 2 至 4 週之日

期範圍，於 8 月 24 日發信再次調查。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確認本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得公開事項：本次會議紀錄除下列狀況以外，餘

全數公開。 

一、 涉及候選人個資及投票狀況不予公開。 

二、 本校「第 18 任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流程與說明」、「第 18 任校

長候選人之教師行使同意權投票通知與說明」因會後尚須細部調整並

確認後，方依時程表公告周知。為避免造成混淆，故不公開相關附件。 

捌、 散會(下午 4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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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 18 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及 

執行情形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及「國立

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並參酌「國立大學辦理校長遴選作業注

意事項」，擬訂「國立成功大學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

草案。 

二、 除逐條審議所有條文外，遴委會應就工作小組組成(第四條)、視

訊會議(第五條八、九)、校長候選人產生方式(第十一條)、校內

同意權投票方式(第十二條)及選定校長投票方式(第十三條)等事

項討論。 

三、 承上，依教育部「國立大學辦理校長遴選作業注意事項」第 11至

13 頁之注意事項欄，亦應討論「候選人」及「遴委會委員」依「國

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第十條所定應揭露之其他職務、關係

或相關事項。遴委會委員告知書如附件。 

決議：修正後通過，全文共 17條，條文如附件。依規定發布並送教育

部備查。 

附帶決議：於下次會議，請工作小組先行研議，提案討論下列事項： 

一、 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議決二至八人參與第二階段之遴選」之

程序及議決方式，俟有結論再進入實質審查程序。 

二、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投票方式，依今日會議討論之原則修

正，執行細節於下次會議說明。 

執行情形： 

一、 本案作業細則於會後在本校「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專區」公布，並

奉教育部 111年 6月 14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51050號函備查。 

二、 附帶決議一，依 111年 5 月 16 日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案由一之決

議一略以，以流程圖方式如附件一(P.13)，提遴委會第 2 次會

議討論。嗣經收件及徵詢意願後，本次候選人未超過 8 人，提

請本次會議確認須否實質討論。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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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帶決議二，依 111年 5 月 16 日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案由一之決

議二略以，投票方式如流程圖(附件一，P.14)。另依教育部函囑

於相關程序開始前，透過遴委會會議決議方式完備「未有如經委

員投票後，獲全體委員過半數者未達 2人之後續處理機制」，提本

次會議討論。 

案由二：推選工作小組之委員若干人及督視拆封校長候選人資料之委員 2

人，提請討論。 

說明：依「國立成功大學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四、六

條，並參酌教育部「國立大學辦理校長遴選作業注意事項」第 26

至 27 頁作業時程表之序號 1(辦理事項二)及序號 3(辦理事項三)

辦理。 

決議：由陳美伶委員(召集人)及王育民、陳運財委員為工作小組成員，

亦請王育民、陳運財委員督視拆封候選人資料。 

執行情形：本校徵求校長候選人第 1、2 次公告截止日期分別為 111 年

5 月 31 日及 6 月 20日，王育民、陳運財委員已於 111 年 6

月 1 日及 21日完成督視拆封候選人資料。 

案由三：遴委會指定發言人一人及召集人指定執行秘書一人，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國立成功大學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四條第

二項及教育部「國立大學辦理校長遴選作業注意事項」第 26頁作

業時程表之序號 1(辦理事項一)，遴委會得指定工作小組一人擔

任遴委會發言人，負責代表遴委會對外發言事宜。 

二、 依「國立成功大學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及教育部「國立大學辦理校長遴選作業注意事項」第

26 頁作業時程表之序號 1(辦理事項一)，召集人得指定執行秘書

一人。 

決議： 

一、 由工作小組李俊璋副校長擔任遴委會發言人。 

二、 暫不指定執行秘書。 

執行情形：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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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有關遴選作業預定時程表，提請討論。 

說明：依教育部「國立大學辦理校長遴選作業注意事項」第 26 至 31 頁

之作業時程表，並參酌本校前次(103 年)校長遴選時程規劃，擬訂

111 年校長遴選作業時程表。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執行情形：除因應案由一於 111 年 5月 16 日增開 1 次工作小組會議

外，餘遵照辦理。 

案由五：有關校長候選人公告、相關表件，提請討論。 

說明：依本校前次(103 年)校長候選人推薦表，並參酌教育部「國立大學

辦理校長遴選作業注意事項」第 34 至 38 頁之候選人相關資料表，

擬訂第 18 任校長候選人公告與相關表件。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執行情形：遵照辦理。 

案由六：有關校長候選人公告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國立成功大學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九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提及，於本校網站首頁、校長遴選專區及電子媒

體公告周知，並函請教育部(包含協轉各駐外館處)、中央研究院、

科技部、國家實驗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

公私立大專校院、本校各單位、本校校友聯絡中心(協轉各地區校

友會)等推薦之。 

二、 承上，有關「於電子媒體公告周知」擬由本校新聞中心透過國內、

外媒體發布中、英文新聞稿。 

決議： 

一、 國外媒體增加美國著名媒體，如 IEEE，以及增加 Nature、

Science兩期刊(如附件)。 

二、 中、英文新聞稿照案通過(如附件)。 

執行情形：遵照辦理。(如議程資料平臺：執行情形附件二) 

案由七：有關秘密徵詢校長候選人參選意願及相關表件，提請討論。 

說明：依教育部「國立大學辦理校長遴選作業注意事項」第 32 至 40 頁

之候選人相關表件，通知校長候選人齊備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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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執行情形：遵照辦理。 

案由八：遴委會確認下次開會時間及地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遴選作業預定時程表，擬安排遴委會第二次會議於 111 年 8 月

22 至 31日間召開。 

二、 本議程發送委員時將併予調查遴委會第二次會議時間，俟彙整各

位委員可與會時段後，提至會中討論確認。 

決議：確認遴委會第二次會議於 111年 8 月 23 日(二)下午在臺北召開。 

執行情形：本校已於 111 年 7 月 28 日以成大秘字第 1110100828 號函發

送開會通知單予各委員，會議如期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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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票者致
超過八人

對同票者
第一輪投票

對第一輪結果
仍同票者
第二輪投票

NO

YES

進入第二階段

總人數
符合
八人?

第二輪結果
仍同票者
由遴委會
討論

進入第二階段

註：超過八人時，除達「未通過」門檻，即停止計票外，
須全數開票。

校長遴選程序第一階段

YES

NO總人數
符合
八人?

非致超過八人
之符合資格者

進入第二階段

 獲出席委員投票過半數同意之候選人超過八人時：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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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

註: 每一候選人得票數達「通過或未通過」門檻時，
即停止計票。

校長遴選程序第三階段

三人以上

一人

無人

獲
出
席
委
員
過
半
數
同
意
之
結
果 繼續同意權投票

推薦序投票
(單記法)

遴定校長人選投票
(單記法、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即為校長當選人

獲出席委員投票過半數同意者

獲較多票之前二人

因同票致較多票者超過二人對
個
別
候
選
人
之
同
意
權
投
票

NO 重新公告
徵求候選人

遴定校長
人選投票

投票已
達三輪?

YES

遴定?
YES

NO

校長當選人

第一輪
投票

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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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第 18 任校長遴選作業工作報告(111 年) 

序 工作項目 日期 完成事項 

1 召開遴委會第 1

次會議，及組成

工作小組 

4月 24日 一、推選遴委會召集人(主席)，指定發言人。 

二、推選工作小組委員，並決定督視拆封校長候選人

資料之委員 2人。 

三、決議遴委會之作業細則、預定作業時程、校長候

選人公告、相關表件及產生方式、選定校長投票

方式、候選人及遴委會委員應揭露之其他職務、

關係或相關事項等。 

四、遴委會第 2 次會議訂於 8 月 23 日(二)下午 2:10

在臺北召開。 

五、於本校校長遴選專區公告遴委會委員及工作小

組成員。 

2 遴委會作業細則 5月 4日 一、4月 24日公布於本校校長遴選專區。 

二、5 月 4 日成大秘字第 1110100505 號函送教育部

備查。 6 月 14 日教育部臺教人 (二 )字第

1110051050號函同意備查。 

3 公告徵求校長候

選人並接受推薦

及收件 

第一次公告

4月 24日 

一、於本校首頁、校長遴選專區公告，發函教育部(並

代轉駐外館處)、大學/學術研究機關、校友會等，

及透過國內外媒體(電子新聞、電子/平面廣告)，

徵求校長候選人。 

二、受理作業至 5 月 31 日下午 5 時止。於 6 月 1 日

由委員 2人督視拆封校長候選人資料。 

三、於 6月 6日以 Email秘密徵詢參選意願，有意願

者於 6 月 20 日下午 5 時前回覆參與遴選意願聲

明書，並補齊遴選表件。 

第二次公告

6月 6日 

一、於本校首頁、校長遴選專區公告，發函教育部(並

代轉駐外館處)、大學/學術研究機關、校友會等，

及透過國內外電子新聞媒體，徵求校長候選人。 

二、受理作業至 6月 20日下午 5時止。於 6月 21日

由委員 2人督視拆封校長候選人資料。 

三、於 6 月 22 日以 Email 秘密徵詢參選意願，有意

願者於 7月 5日下午 5時前回覆參與遴選意願聲

明書，並補齊遴選表件。 

4 工作小組第 1 次

會議 

5月 16日 就遴委會第 1次會議決議，研議相關法規。 

5 辦理校長候選人

查證 

6月 20日至

8月 1日 

一、由本校人事室以遴委會名義函請科技部及教育

部，查證校長候選人有無違反學術倫理之情事。

科技部以 7 月 4 日科部誠字第 1110039079 號及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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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工作項目 日期 完成事項 

同月 14日科部誠字第 1110044141號函，教育部

以 7 月 4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10065309 號及同

月 18日臺教高(五)字第 1110069628號函回復。 

二、經本校人事室查證資料仍有缺漏者，於 7月 18日

以 Email通知於 8月 1日中午 12時前完成補件。 

6 工作小組第 2 次

會議 

8月 2日 一、初審校長候選人資格，初審結果提送遴委第 2次

會議決審。 

二、就工作小組第 1次會議決議研擬相關遴選作業，

及討論遴委會第 2次會議議程之提案內容。 

三、於 8月 5日以 Email寄送本校遴委會委員告知書

及候選人參考資料，請委員於 2週內回覆。 

四、於 8 月 12 日彙整遴委會委員與校長候選人間利

益迴避資料，併遴委會第 2次會議議程，送工作

小組同意逕提遴委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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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稿)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

精神，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

(以下稱遴選辦法)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執行任務。 

第二條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

精神，依遴選辦法第五條第一

項規定執行任務。 

寫明法規名稱及簡稱，以資明

確。 

第十二條 校長遴選程序第三階

段：  

一、遴委會應邀請通過第二階

段之候選人，依時間、地

點及進行程序到會面談，

說明治校理念及詢答；每

位候選人之說明時間為

二十分鐘，詢答時間為四

十分鐘。面談場次依說明

會順序決定之。 

二、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

格候選人審議，參考其各

項資料審查與面談結果，

遴定校長人選。程序如

下： 

(一)同意權投票： 

1.就各候選人行使同意

權投票，獲出席委員投

票過半數同意之候選

人，進入推薦序投票。 

2.如獲出席委員投票過

半數同意之候選人僅

有一人，即為校長當選

人，無須進行推薦序及

遴定校長人選投票。 

3.如獲出席委員投票過

半數同意之候選人僅

有二人，則進入遴定校

長人選投票。 

4.如候選人均未有獲出

席委員投票過半數同

意時，得繼續投票，經

第十二條 校長遴選程序第三階

段：  

一、遴委會應邀請通過第二階

段之候選人，依時間、地

點及進行程序到會面談，

說明治校理念及詢答；每

位候選人之說明時間為

30 分鐘，詢答時間為 20

分鐘。面談場次依說明會

順序決定之。 

二、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

格候選人審議，參考其各

項資料審查與面談結果，

遴定校長人選。程序如

下： 

(一)同意權投票：就各候選人

行使同意權投票，獲出席

委員投票過半數同意之

候選人，進入推薦序投

票。每一候選人得票數達

通過或未通過門檻時，即

停止計票。 

(二)推薦序投票：採單記法，

每輪投票均應重新製作

選票，按候選人姓名筆畫

由少至多排序，進行推薦

序投票。 

1.推薦序投票結果得票

數前二名候選人，進入

遴定校長人選投票。候

選人如得票數相同，致

較多票之人數超過二

一、依據 111 年 8 月 23 日本

校第 18 任校長遴選委員會

第 2 次會議案由十二之決

議，配合修正說明時間為二

十分鐘，詢答時間為四十分

鐘。 

二、新增第二款第一目以下規

定，就第三階段校長候選人

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

人數不同，新增後續辦理程

序，以資周全。 

三、依據 111 年 8 月 23 日本校

第 18 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2次會議案由三之決議，同

意權投票均不停止計票，爰

刪除第二款第一目之一後

段規定。 

四、依據 111 年 8 月 23 日本校

第 18 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案由三之決議，修

正第二款第二目推薦序投

票結果樣態之順序，及增加

繼續投票時，採三輪投票為

限之後續辦理程序。 

五、新增第三款規定，如遴委會

有重新公告徵求候選人時，

前已進入第三階段之候選

人，不得再次參加遴選之規

定。 

六、原第三款配合遞延，餘文字

酌作修正。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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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輪投票仍未有候

選人獲得過半數委員

同意時，則重新公告徵

求候選人。 

(二)推薦序投票：採單記法，

每輪投票均應重新製作

選票，按候選人姓名筆畫

由少至多排序，進行推薦

序投票。 

1.推薦序投票結果獲出

席委員投票過半數同

意之候選人，即為校長

當選人，無須進行遴定

校長人選投票。

2.推薦序投票結果得票

數前二名候選人，進入

遴定校長人選投票。

3.候選人如得票數相同，

致較多票之人數超過

二名時，依下列方式辦

理：

(1) 最多票一名候選

人進入遴定校長

人選投票，並就得

票數次多且相同

之候選人，得繼續

投票，經第三輪投

票仍未能選出獲

較多票數之候選

人時，則保留原已

進入遴定校長人

選投票之候選人，

並重新公告徵求

候選人。 

(2) 最多票數相同者

超過二名時，就該

得票數相同候選

人，得繼續投票，

經第三輪投票仍

未能選出較多票

名時，依下列方式辦

理： 

(1) 最多票一名進入

遴定校長人選投

票，並就得票數次

多且相同之候選

人再次投票，直至

選出獲較多票數

之前一名候選人

為止。 

(2) 最多票數相同者

超過二名時，就該

得票數相同候選

人再次投票，直至

選出較多票之前

二名候選人為止。

2.推薦序投票結果獲出

席委員投票過半數同

意之候選人，即為校長

當選人，無須進行遴定

校長人選投票。

(三)遴定校長人選投票：就推

薦序投票結果前二名之

候選人，採單記法投票，

經出席委員投票過半數

同意者，即為校長當選

人。如未有候選人獲得過

半數委員同意，得繼續投

票。經第三輪投票仍未能

遴定校長人選時，則重新

公告。進入第三階段之候

選人，不得再次參加遴

選。 

三、遴定新任校長後，公告於

本校校長遴選專區，並由

本校報請教育部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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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二名候選人

時，則重新公告徵

求候選人。 

(三)遴定校長人選投票：就推

薦序投票結果前二名之

候選人，採單記法投票，

經出席委員投票過半數

同意者，即為校長當選

人。如未有候選人獲得過

半數委員同意，得繼續投

票。經第三輪投票仍未能

遴定校長人選時，則重新

公告徵求候選人。 

三、依前款規定未能遴定校長

人選，重新公告徵求候選

人時，進入第三階段之候

選人，不得再次參加遴

選。 

四、遴定新任校長後，公告於

本校校長遴選專區，並由

本校報請教育部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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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

註: 
1.同意權投票，須獲出席委員投票過半數同意。
2.每一候選人得票數達「通過或未通過」門檻時，
即停止計票。

校長遴選程序第三階段

三人以上

一人

無人

投
票
結
果

同意權投票第二輪

推薦序投票

遴定校長人選投票

即為校長當選人

同
意
權
投
票
第
一
輪

二人

三人以上

一人

無人

投
票
結
果

同意權投票第三輪

推薦序投票

遴定校長人選投票

即為校長當選人
二人

三人以上

一人

無人

投
票
結
果

重新公告徵求候選人

推薦序投票

遴定校長人選投票

即為校長當選人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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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票
結
果

YES

NO

獲較多票之
前二人

獲出席委員
投票過半數同意

推
薦
序
投
票

第一輪
投票

重新公告
徵求候選人

即為校長當選人

遴定校長人選投票

因同票致較多票者
超過二人

次多票者
超過二人

最多票者
超過二人

投票超
過三輪?

保留最多票
一人

對同票者
投票

得票皆未過半數同意

投出
一人

再次公告
不超過14天

投票超
過三輪?

NO

YES

NO

YES對同票者
投票

連同保留
最多票一人

得票皆未過半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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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重新公告
徵求候選人遴定校長人選投票 投票超

過三輪?

YES

遴定?
YES

NO

校長當選人

第一輪
投票

須獲出席委員投
票過半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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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函

　
　

受文者：(推薦人)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8月00日
發文字號：成遴秘字第0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無

主旨：台端推薦優秀人才參加本校第18任校長遴選，經本校徵
詢被推薦人後，獲回覆無參選意願，特此通知，並致謝

忱。

說明：依據本校「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十條

辦理。

正本：(推薦人)
副本：

機關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
聯絡方式：侯宜伶(06)2757575轉50030
電子信箱：z10003036@email.ncku.edu.t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訂

線

第１頁 共１頁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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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函

　
　

受文者：(被推薦人)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8月00日
發文字號：成遴秘字第0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無

主旨：台端獲推薦參加本校第18任校長遴選，經校長遴選委員
會於111年8月23日會議審議，未能進入第二階段之遴選
程序，特此通知，深表遺憾並誠致謝忱。

說明：依據本校「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十條

辦理。

正本：(被推薦人)
副本：

機關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
聯絡方式：侯宜伶(06)2757575轉50030
電子信箱：z10003036@email.ncku.edu.t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訂

線

第１頁 共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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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函

　
　

受文者：(推薦人)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8月00日

發文字號：成遴秘字第00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無

主旨：台端推薦OOOOOOO參加本校第18任校長遴選，經校長

遴選委員會於111年8月23日會議審議，其未能進入第二

階段之遴選程序，特此通知，深表遺憾並誠致謝忱。

說明：依據本校「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十條

辦理。

正本：(推薦人)
副本：

機關地址：7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
聯絡方式：侯宜伶(06)2757575轉50030
電子信箱：z10003036@email.ncku.edu.t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訂

線

第１頁 共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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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校校長候選人之簡報與問答時間(治校理念) 

國立大學 總時間(分鐘) 簡報時間(分鐘) 問答時間(分鐘) 

臺大 90 
40 

(不強制結束) 

50 

(若不足不延長) 

政大 90 30 60 

清大 90 30 60 

屏東大 50 30 

20 

(每 3 人提問後

統一回答) 

北商大 60 30 

30 

(每 3 人提問後

統一回答) 

彰師大 40 20 

20 

(每 3 人提問後

統一回答) 

註：「提問時間」皆有計入。 

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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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十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稿)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校長遴選程序第二階

段： 

一、治校理念說明會： 

(一)遴委會應按第一階段選

出之候選人姓名筆畫由

少至多排序，其公開之資

料由候選人依式提供，於

本校校長遴選專區公告

候選人名單及候選人資

料，並分送予本校專任講

師以上之教師參考。 

(二)工作小組應安排適當時

間與地點，於教師行使同

意權之前，舉辦說明會；

場次順序由各候選人親

自或委託代理人抽籤決

定之。 

(三)說明會於本校校內舉辦，

由遴委會召集人或召集

人指派委員擔任主持人。

除說明會現場互動外，遴

委會委員得以線上視訊

方式提問，說明會亦得直

播。說明會應全程錄影，

並置於本校校長遴選專

區供參。 

(四)候選人應依遴委會公告

之時間、地點及進行程

序，參加說明會；每位候

選人之說明時間為三十

分鐘，問答時間為六十分

鐘。 

(五)候選人於說明會中，得陳

述個人辦學理念、未來規

劃與願景；但不得惡意攻

訐他人。本校教職員生提

第十一條 校長遴選程序第二階

段： 

一、治校理念說明會： 

(一)遴委會應按第一階段選

出之候選人姓名筆畫由

少至多排序，其公開之資

料由候選人依式提供，於

本校校長遴選專區公告

候選人名單及候選人資

料，並分送予本校專任講

師以上之教師參考。 

(二)工作小組應安排適當時

間與地點，於教師行使同

意權之前，舉辦說明會；

場次順序由各候選人親

自或委託代理人抽籤決

定之。 

(三)說明會於本校校內舉辦，

由遴委會召集人或召集

人指派委員擔任主持人。

除說明會現場互動外，遴

委會委員得以線上視訊

方式提問，說明會亦得直

播。說明會應全程錄影，

並置於本校校長遴選專

區供參。 

(四)候選人應依遴委會公告

之時間、地點及進行程

序，參加說明會；每位候

選人之說明時間為 30 分

鐘，問答時間為 20分鐘。

(五)候選人於說明會中，得陳

述個人辦學理念、未來規

劃與願景；但不得惡意攻

訐他人。本校教職員生提

問內容與說明會主題無

依據 111年 8月 23日本校第 18

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案由十二之決議，配合修正問答

時間為六十分鐘。 

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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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問內容與說明會主題無

關者，由主持人制止其發

言。 

二、教師行使同意權： 

(一)教師就個別候選人行使

同意權投票。由本校人事

室造具行使同意權人名

冊，送遴委會審查後，通

知同意權人投票。 

(二)選票為每位候選人獨立

一張，以電腦配合光學讀

卡機進行統計。 

(三)個別候選人之同意票通

過門檻為達投票總人數

五分之一。對每一候選人

得票之統計至票數達到

通過或未通過門檻時，即

對該候選人停止計票；票

數結果不公開，僅公告通

過同意權門檻之候選人

名單。 

(四)通過同意權門檻之候選

人如達二人以上，即進行

第三階段遴選。如通過者

未達二人，則保留已通過

同意權門檻之候選人，遴

委會並應再次公告徵求

候選人進行遴選，每次公

告以十四日為原則，直至

另行通過同意權門檻之

候選人併同原獲保留之

候選人名額合計達二人

以上為止。 

(五)未通過同意權門檻之候

選人，由遴委會以書面通

知，且不得再次參加遴

選。 

(六)同意權投票選務作業授

權工作小組規劃及辦理。 

關者，由主持人制止其發

言。 

二、教師行使同意權： 

(一)教師就個別候選人行使

同意權投票。由本校人事

室造具行使同意權人名

冊，送遴委會審查後，通

知同意權人投票。 

(二)選票為每位候選人獨立

一張，以電腦配合光學讀

卡機進行統計。 

(三)個別候選人之同意票通

過門檻為達投票總人數

五分之一。對每一候選人

得票之統計至票數達到

通過或未通過門檻時，即

對該候選人停止計票；票

數結果不公開，僅公告通

過同意權門檻之候選人

名單。 

(四)通過同意權門檻之候選

人如達二人以上，即進行

第三階段遴選。如通過者

未達二人，則保留已通過

同意權門檻之候選人，遴

委會並應再次公告徵求

候選人進行遴選，每次公

告以十四日為原則，直至

另行通過同意權門檻之

候選人併同原獲保留之

候選人名額合計達二人

以上為止。 

(五)未通過同意權門檻之候

選人，由遴委會以書面通

知，且不得再次參加遴

選。 

(六)同意權投票選務作業授

權工作小組規劃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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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校長遴選程序第三階

段：  

一、遴委會應邀請通過第二階

段之候選人，依時間、地

點及進行程序到會面談，

說明治校理念及詢答；每

位候選人之說明時間為

二十分鐘，詢答時間為四

十分鐘。面談場次依說明

會順序決定之。 

(以下略) 

第十二條 校長遴選程序第三階

段：  

一、遴委會應邀請通過第二階

段之候選人，依時間、地

點及進行程序到會面談，

說明治校理念及詢答；每

位候選人之說明時間為

30 分鐘，詢答時間為 20

分鐘。面談場次依說明會

順序決定之。 

(以下略) 

依據 111年 8月 23日本校第 18

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案由十二之決議，配合修正說明

時間為二十分鐘，詢答時間為四

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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